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云南省农业农村厅文件

云农办函 〔⒛20〕 153号

关于对云南省第十三届人大三次会议

第 ∝g3号建议的答复

李绍俊代表 :

您提出的《关于在各县 (区 )建设病死畜禽无害化处理点

的建议》(第 “s3号 )已 收悉,现答复如下:

一、养殖环节无害化处理工作执行情况

⒛17年 以来,我省根据 《关于建立病死畜禽无害化处理机

制的意见》和《病死及病害动物无害化处理技术规范》(农 医发

〔⒛17)25号 )要求,不 断转变工作思路、管理方式、方法和

考核措施,全面加强我省养殖环节无害化处理工作,认真落实

国家各项政策措施,无害化处理机制建设取得了一定成效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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云南省政府办公厅出台了 《贯彻落实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建

立病死畜禽无害化处理机制的实施意见》(云政办发 〔2015〕 8

号 ),明 确了病死畜禽无害化处理的目标、总体思路和主体责任 ,

全面安排和部署全省病死畜禽无害化处理机制建设工作。各州

市相继出台了相关实施意见,各县区进一步细化措施,制定出

台县区实施意见,大力推进病死畜禽无害化处理机制建设。截

至 2019年 12月 31日 ,全省已建成专业无害化处理厂 6个 ,实

际处理能力 54吨熘小时,收集点”6个 ,收集车辆 36辆。⒛ 19

年我省散养户和规模场无害化处理总数为 524036头 病死猪 ,其

中专业化处理厂 (点 )集中处理 241040头 ,集 中无害化处理率

为弱%,比 ⒛18年提高了27%。

二、下一步工作计划

(一 )加大宣传培训和行政执法力度。充分利用广播、电

视、报纸等媒体,加大对 《动物防疫法》《重大动物疫情应急条

例》《畜禽病死肉尸及其产品无害化处理规程》等法律法规和技

术规范的宣传,加大对养殖户病死畜禽无害化处理的技术培训 ,

督促养殖户作好无害化处理工作,确保病源及时消灭,防止病

源扩散蔓延。

(二 )加快畜禽无害化处理场建设工作。根据中央关于加

快补齐全面建成小康
“
三农

”
领域突出短板的要求,结合云南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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省实际,今年年初省农业农村厅在国家发展改革委及农业农村

部建立的项目储备库系统提交了云南省新建 3个、改扩建 10个

病死畜禽无害化收集处理场的申请。下一步,将逐步推进养殖

规模相配套的病死畜禽无害化处理中心建设,建成覆盖全省的

饲养、屠宰、经营、运输等环节的病死畜禽无害化处理体系,

进一步保障食品和生态环境安全。

感谢您的宝贵建议。

附件:1.代表建议、批评和意见办理情况反馈表

2.建议、提案面商登记表

3.建议、提案办理情况清单

(联系人及电话 : 催孛碓亍虐⒋ 0871ˉ 65749524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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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1          ∶ ∵    ∷ ∷

代表建议、批评和意见办理情况反馈表

代表姓名 李绍俊 建议编号 第弭g3号
i

建议标题 关于在各县 (区 )建设病死畜禽无害ft处理点的建议

云南省农业农村厅畜牧兽医处承办单位名称

对办理建议、批评和意见绺粟的情况反馈

满意
/
/

`
丶

L
基本满意 不满意

}膨  p罅勒竹磁嬷

屮烈呷
·励屮幽岬刺缴睿

对

改

进

办

理

工

作

的

意

见

和

建

议

姊
〃

-刂

备注

请代表Il【lj建议答复件后 l个用以内 '将
此表邮寄 (发邮件、传真 )

至省八大常委会选联工蚤代表议案建议处。邮寄地址 :云南省昆明

市西山区淇池路 966号省人大常委会选举联络工作委员会代表议窠

建议处 f邮编 :6sO夕 8∶ 联系电话及传萁 :0田 9-j39%715:邮箱 :

y呷刂y@163·∞m。



附件 2

建议、提案面商登记表

建议、 锅号: 第0+s3号 ¨

标题
关于在各县 (区 )建设病死畜禽无害化处理∷
点的建议    ~_         j

承办萆位名称 云南省农业农村厅畜牧兽医处

经办人 管育昌 职务 一级科员 电话
o871ˉ65了49

524

醣
骷

厶访窆乃艹冫自殷

氵
镢 。

代表

委员

意见

说明 :l。承办单位对代表、委员采取面商方式沟通的 '均需规范填写此

表。

2.登记完毕后 f由承办单位负责报送省人大常委会选联工委代表

议案建议处(电话及传真 :OSTl-咱39gs715)或省政协提案委办么室

(电话 :OBT1-ss” TO58)或省政府办公厅议案处 (电话及传翼 :

0871-ˉ63632884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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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3

建议国

提案□

建议、提案办理情况清单
第 0483号 单独办理国  分办□

主办□ 协 (会 )办□

1A类件成果转化情况:采纳意见、建议出台的政策、文件,解决的实际问

⒉B类件承诺事项及时限:复文中承诺解决和落实的具体内容及完成时限。

3责任单位:作 出承诺事项的承办单位。

标题
关于在边远和交通不便的农村设置供应生猪产品的小型生猪屠宰点

的建议

承办

单位
云南省农业农村厅畜牧兽医处 承办人 管育凰

是否

开展

调研

是
(调研简况 )

否 V

协商

方式

面

商

其他方式

(具体说明 )

电话、传真

办理结
果分类

Α

Φ炎
V

Β

〓突

C
↓

奕

办理结果

是否公开

公

开

不

公

开

A类件

成果

转化

情况

采纳意见。

B类件

承诺

情况

承诺

事项

及

时限

责任

单位

注

题



·

抄送:省人大常委会选联工委,省政府办公厅。

云南省农业农村厅办公室 2020 年 8 ,目  11 日 印发


